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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光明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《光明
新区对口帮扶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光明新区对口帮扶资金管理办法》已经光明新区管委会

2017 年第十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深圳市光明新区管理委员会

2017 年 10 月 16 日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

― 2 ―

光明新区对口帮扶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光明新区对口帮扶资金申报、审核、

拨付、使用等方面的管理，加强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按

照高效规范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结合光明新区实际情况及相关

财务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对口帮扶资金包括对口扶持专项资

金和对口帮扶工作经费，其中：

（一） 对口扶持专项资金主要指光明新区财政统一安排的

用于光明新区对口帮扶地区的项目资金，主要用于光明新区对

口帮扶地区的扶贫项目及光明新区管委会常务会审议同意的其

他扶贫项目，主要包括：精准帮扶汕尾市城区的项目、全面帮

扶汕尾市城区的项目、扶贫协作广西田林县的项目、对口援助

西藏察隅县的项目及其他对口帮扶地区的项目；

（二） 对口帮扶工作经费主要指光明新区财政安排予光明

新区扶贫主管部门用于统筹协调推进对口帮扶业务的部门预

算，主要包括：光明新区派出工作组（前方指挥部）或干部工

作经费、派出干部生活津贴、捐赠予对口帮扶地区的工作建设

经费、赴对口帮扶地区调研所需的活动经费、扶贫慰问品经费、

迎检专项行动工作经费及其他符合对口帮扶工作经费使用范围

的项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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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资金管理

第三条 光明新区扶贫主管部门作为光明新区对口帮扶资

金管理部门，在光明新区管委会的领导下，负责对口帮扶资金

的管理。

第四条 光明新区扶贫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对口帮扶资金

的申请，组织有关部门对资金使用事项进行研究，根据申请情

况提出资金安排方案按程序报批；根据审计工作安排协调帮扶

项目所在地政府落实对已扶持的项目组织开展资金使用审计及

绩效评估。

第三章 对口帮扶资金预算申报

第五条 对口帮扶资金预算的申报，由光明新区派出工作

组（前方指挥部）或干部根据光明新区对口帮扶工作的总体部

署及安排，每年年底向光明新区扶贫主管部门提交下一年度的

资金预算申请报告。

第六条 光明新区扶贫主管部门在收到有关资金预算申请

报告后，结合上级要求及光明新区实际和项目具体情况，组织

召开局长办公会对有关预算申请进行审核，通过后上报新区财

政主管部门按预算申报有关流程进行审核。

第四章 对口扶持专项资金申报、审核及拨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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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对口扶持专项资金的使用，原则上由对口扶持地

区政府书面向光明新区提出申请，内容包括：项目名称、项目

基本情况（包括总投资规模、资金缺口规模、实施和完成时间、

工程进度要求和投资进度要求、项目建成效果预测等），必要时

还应提供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及其他证明材料。

第八条 光明新区扶贫主管部门根据光明新区总体工作部

署，在对口帮扶地区政府提出申请后，组织与项目有关的光明

新区职能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研究或实地考察，提出资金安排

初步意见，并按程序报批。

第九条 光明新区扶贫主管部门根据工作进度向光明新区

财政部门办理对口扶持专项资金申拨手续，光明新区财政部门

按《光明新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核拨资金。

第十条 对口帮扶地区所申请的对口扶持专项资金，由光

明新区扶贫主管部门依照其申报资金额度按规定审批后，按照

专项资金申拨审批及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，

将资金拨付至当地政府指定账户，由当地政府严格按当地资金

财务管理有关规定落实资金管理与使用。光明新区派出工作组

（前方指挥部）或干部应督促当地政府合法合规使用项目资金。

第十一条 对口扶持专项资金拨付至当地政府指定账户

后，市对口支援领导小组办公室如有规定其后续使用审批程序

的，由光明新区派出工作组（前方指挥部）或干部所在单位作

为资金使用申请主体按其规定程序提交审批，光明新区扶贫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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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不再另行报批。

第五章 对口帮扶工作经费申报、审核及拨付

第十二条 对口帮扶工作经费的使用，根据光明新区部门

经费有关管理规定进行核拨。

第十三条 对口帮扶工作经费的申拨如涉及光明新区派出

工作组（前方指挥部）或干部工作经费，由光明新区派出工作

组（前方指挥部）或干部在年度预算安排范围内，向光明新区

扶贫主管部门提交资金申请报告。光明新区扶贫主管部门参照

本章第十二条程序核拨资金，并由光明新区派出工作组（前方

指挥部）或干部严格按当地资金财务管理有关规定落实资金管

理与使用。

第六章 资金监督及检查

第十四条 加强对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，可采取光明新区

审计部门审计、扶贫地区审计部门审计、扶贫主管部门聘请会

计师事务所审计等方式对扶贫资金开展审计监督。

第十五条 光明新区派出工作组（前方指挥部）或干部应

与对口帮扶地区充分沟通统筹安排使用对口帮扶资金，确保资

金合法合规使用，并按省、市有关要求做好对口帮扶资金有关

台账的登记和管理。

第十六条 光明新区派出工作组（前方指挥部）或干部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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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应严格遵守财政及审计的相关规定，对

资金使用及管理负直接责任，并接受光明新区扶贫主管部门的

监督及光明新区或当地的审计部门的审计；相关经费开支应严

格根据行政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和标准，按照勤俭节约、实事

求是的原则加强费用核算，严格按照制度要求据实报销，大额

费用应采用转账支付。如发生截留、挪用、挤占工作经费等违

法违纪行为，应按光明新区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参照光明新区财政部门最新

制定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使用期间如遇市对口支援领导小组办公

室调整光明新区对口帮扶地区的，本办法适用于新调整的对口

帮扶地区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，由光

明新区扶贫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《光明新区全面帮扶汕尾市城区

指挥部工作经费管理办法》（深光帮扶〔2015〕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深圳市光明新区综合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16 日印发


